	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主管及行政人員職名章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職名章
使用人
	單    位
	職    稱
	姓    名

	
	
	
	

	樣式
	

	申請原因
	□新進約用人員（依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進用）
□損毀不堪使用
□遺失
□其他（請敘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申請人（簽名）
	單位主管（核章）

	申請人聯絡電話：
	

	說明事項
	一、校方核派之教學、行政單位及校級研究中心主管、編制內職員職名章由人事室統一製發。
二、校方核派職務異動人員，由人事室主動製發職名章，不需申請。
三、職名章以供持有人本人親自妥善使用為原則；非本人使用者，不論持有人本人同意與否，均視同職名章持有人本人使用，所衍生行政與法律責任，由持有人本人自負。
四、離職或職務異動時，應將職名章繳回原製發單位銷毀。
五、本表填妥後請送至人事室。


